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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文件再三強調香港流動通訊巿場的成功為公眾帶來各種益處，例如該

文件認同香港「是全球競爭最激烈的流動通訊巿場之一」，「近年的流動

數據流量增長迅速，節節上升」，以及新的應用程式「預期將帶動數據用

量增長」。對此，我們完全同意。然而，有關諮詢文件所帶出的關鍵問題

是－－如何延續這成功故事？准許流動網絡營辦商續牌，讓他們能繼續得

以服務香港市民？還是收回他們部分或全部獲分配的頻譜，削弱他們在這

方面的能力？這問題的答案明顯是前者。 

 
  有關諮詢文件本身與此結論相呼應。文件明確表示，重新拍賣流動網絡營

辦商的部分或全部頻譜，將削弱有利香港客戶的進一步投資和創意，令廣

大客戶不便。由這些嚴重的影響，已足可決定續牌的重要性。有關結論，

亦與國際專家的意見相符，並有先例可循。由此可見，重新拍賣部分或全

部頻譜實屬不理性的決定，有違通訊事務局的法定職責。根據過往有關頻

譜續牌方面 的公共政 策，重新 拍賣的決定（與諮 詢文件所 主張的背 道而

馳）亦不符流動網絡營辦商正當的合法期望權益。 

 
  現時沒有證 據顯示重 新拍賣全 部或部分 頻譜，可加強本已 存在的激 烈競

爭，或更有效地使用頻譜。相反，諮詢文件本身（如上述）已承認香港是

全球競爭最激烈的流動通訊巿場之一，而此競爭讓頻譜早已獲有效應用。

破壞現有的競爭、創意及投資，從而忖測或奢望可為未來帶來更多競爭及

更高效率，實屬不智。 

 
  假如政府希 望未來能 創造更多 空間以提 升效率，解決方案 是允許頻 譜交

易，而並非進行毫無效益的重新拍賣程序，因為此程序只會虛耗流動網絡

營辦商原本可投放用作滿足公眾對高質素、高價值服務需求的資源。允許

流動網絡營 辦商繼續 競爭、創 新及投資，同時讓 他們在適 當時候買 賣頻

譜，與政府已公開表示支持的市場主導模式一致。在一個競爭本已相當激

烈、並早已 為公眾帶 來各種利 益的市場重新拍賣 頻譜，則 與有關模 式不

符，而此舉無異於一個過度干預兼憑空臆測的意圖，去嘗試「整頓」一個

本來已運作極佳並有利於香港及市民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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